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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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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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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22

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依消債條例立法目的，在於

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

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

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

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而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

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

經濟狀態者而言。又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

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

可能性而言。至於債務人有無清償能力，則須就其資產、勞

力（技術）及信用等為總和判斷。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認抗告人之債務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824,302元，

扣除存款115元、保單價值準備金76,293元及機車23,000

元，應列入財產，債務總額為1,724,894元，每月清償16,05

4元，僅需8.9年即可清償完畢，故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

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而駁回抗告人更生聲請。然依據消債

條例第151條第7項及司法院民國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

第24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所謂

「履行困難」即係以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仍不足以清償協商條件所定之數

額。又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項準用同法第75條第2項「債務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

餘額，連續三個月低於協商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參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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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第103年第9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

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原裁定既認定抗告人每月剩餘

金額16,054元，然抗告人難以此數額清償抗告人於原審主張

之每月還款數額44,680元，且自111年12月迄今已持續超過3

個月，足構成抗告人「履行困難」之要件。再者，基於舉重

以明輕，協商毀諾者尚且依此標準給予更生之機會，更遑論

從未毀諾之抗告人。是以，原裁定認定之各項抗告人、生活

必要費用、扶養費用及每月還款數額，抗告人顯有不能清償

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原裁定於此部分未交代理由，僅以抗

告人每月剩餘金額及總債務數額之還款年限計算，顯有理由

不備和裁定與理由互相矛盾之情。

　㈡抗告人目前每月支出之利息達每月15,262元，扣除原裁定認

定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餘額僅792元【計算式：16,054

－15,262=792】，用以償還抗告人1,724,894元之債務，實

際還款期限為181年【計算式：1,724,894÷792÷12=181】，

顯然客觀上已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原裁定忽略抗告人每月

應還款之數額，僅以前陳報金額認定抗告人得於8.95年即可

清償，則抗告人無法真實透過更生擺脫債務獲得重生，故請

求將原裁定廢棄，並裁准抗告人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抗告人於更生程序之聲請前，曾於本院向債權人聲請債

務前置調解未能成立(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1號)。又抗告

人目前擔任美容師，依於113年1月起至5月期間平均薪資，

以應領薪資計算應為54,126元(51,062+50,957+49,085+63,0

52+56,472=270,628，270,628/5=54,126，元以下四捨五

入)，有抗告人提出薪資證明及存摺影本可稽（詳原審卷第1

65至168頁、第179頁），原審依較低之48,644元計算，對抗

告人而言並無不利。又抗告人主張其居住和工作地均在臺北

市內湖區，與前揭薪資證明為台北內湖分公司發給乙節相

符，其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支出22,590元，低於衛生福利

部公告113年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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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79元，亦未逾一般人生活開銷之程度，應為可採。另抗

告人母親洪麗香為50年次，現年63歲，已離婚，名下雖有房

屋、土地各1筆及1輛汽車(詳原審卷第33頁)，但該房地為洪

麗香現居住使用，車輛則價值不高，且洪麗香自70年7月1日

退保後即無加保紀錄（詳原審卷第51頁），現並無收入（詳

原審卷第39-43頁），則抗告人主張扶養母親，扶養義務人1

人，每月支出扶養費10,000元，已低於一般生活開銷之程

度，應屬可採。則抗告人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餘額為16,054

元【計算式：48,644－22,590－10,000=16,054】。抗告人

名下財產部分，有銀行帳戶存款共計115元（詳原審卷第177

-188頁）、保單價值準備金共85,898元（54,566+17,342+94

0+13,050=85,898，詳原審卷第147、203-205、217頁，原審

以76,293元計算尚屬有誤），至抗告人現名下雖有一輛108

年6月出廠之重型機車(車牌號碼：000-0000)，然該部機車

為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擔保品，不應扣除。

此外無股票證券投資或其他財產（詳原審卷第133-145頁、

調解卷第59頁）。又查，債權人陳報本件更生債權總額為1,

824,302元（如附表，不含有擔保債權），扣除上開存款餘

額、保單價值準備金、機車價值後，抗告人之無擔保債務為

1,738,289元【計算式：1,824,000－000－00,898=1,738,28

9】，則抗告人以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餘額16,054元計算，

約需9年即可清償全數債務【計算式：1,738,289÷16,054÷12

=9】。然抗告人現為42歲（00年0月生，詳調解卷第11頁）

之人，正值壯年，距一般退休年齡65歲尚有23年，依其年紀

及工作能力，有穩定之工作及相當之收入，倘能繼續工作，

應可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從而，客觀上難認抗告人有何不

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

　㈡抗告人雖稱其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難以此數額清償抗告

人於原審主張之每月還款數額44,680元，且自111年12月迄

今已持續超過3個月，又每月利息達15,262元，扣除原裁定

認定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餘額僅792元可供清償，足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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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抗告人「履行困難」之要件云云。惟本件並非協商或調解

成立後發生不能履行之情事，自無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8

項、第7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抗告人誤認適用上開法條而

主張自己履行有困難，故有債務不能清償之虞而可聲請更

生，自屬有誤。

四、綜上所述，依本件依抗告人之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

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

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亦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

原裁定審酌上情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不合。抗告人仍

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並更為裁定，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2項、

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

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范馨元

　　　　　　　　　　　　　　　　　法　官  詹秀錦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蘇湘凌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金額（元） 備註

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1,247,511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79頁)

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2,108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83頁)

0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

公司

385,611 元 ( 無

擔保)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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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二十一世紀資融股份有

限公司

189,072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115頁)

合計 1,824,302元 不含有擔保債務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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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22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依消債條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而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又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至於債務人有無清償能力，則須就其資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為總和判斷。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認抗告人之債務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824,302元，扣除存款115元、保單價值準備金76,293元及機車23,000元，應列入財產，債務總額為1,724,894元，每月清償16,054元，僅需8.9年即可清償完畢，故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而駁回抗告人更生聲請。然依據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及司法院民國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24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所謂「履行困難」即係以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仍不足以清償協商條件所定之數額。又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項準用同法第75條第2項「債務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三個月低於協商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參司法院第103年第9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原裁定既認定抗告人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然抗告人難以此數額清償抗告人於原審主張之每月還款數額44,680元，且自111年12月迄今已持續超過3個月，足構成抗告人「履行困難」之要件。再者，基於舉重以明輕，協商毀諾者尚且依此標準給予更生之機會，更遑論從未毀諾之抗告人。是以，原裁定認定之各項抗告人、生活必要費用、扶養費用及每月還款數額，抗告人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原裁定於此部分未交代理由，僅以抗告人每月剩餘金額及總債務數額之還款年限計算，顯有理由不備和裁定與理由互相矛盾之情。
　㈡抗告人目前每月支出之利息達每月15,262元，扣除原裁定認定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餘額僅792元【計算式：16,054－15,262=792】，用以償還抗告人1,724,894元之債務，實際還款期限為181年【計算式：1,724,894÷792÷12=181】，顯然客觀上已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原裁定忽略抗告人每月應還款之數額，僅以前陳報金額認定抗告人得於8.95年即可清償，則抗告人無法真實透過更生擺脫債務獲得重生，故請求將原裁定廢棄，並裁准抗告人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抗告人於更生程序之聲請前，曾於本院向債權人聲請債務前置調解未能成立(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1號)。又抗告人目前擔任美容師，依於113年1月起至5月期間平均薪資，以應領薪資計算應為54,126元(51,062+50,957+49,085+63,052+56,472=270,628，270,628/5=54,126，元以下四捨五入)，有抗告人提出薪資證明及存摺影本可稽（詳原審卷第165至168頁、第179頁），原審依較低之48,644元計算，對抗告人而言並無不利。又抗告人主張其居住和工作地均在臺北市內湖區，與前揭薪資證明為台北內湖分公司發給乙節相符，其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支出22,590元，低於衛生福利部公告113年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為23,579元，亦未逾一般人生活開銷之程度，應為可採。另抗告人母親洪麗香為50年次，現年63歲，已離婚，名下雖有房屋、土地各1筆及1輛汽車(詳原審卷第33頁)，但該房地為洪麗香現居住使用，車輛則價值不高，且洪麗香自70年7月1日退保後即無加保紀錄（詳原審卷第51頁），現並無收入（詳原審卷第39-43頁），則抗告人主張扶養母親，扶養義務人1人，每月支出扶養費10,000元，已低於一般生活開銷之程度，應屬可採。則抗告人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餘額為16,054元【計算式：48,644－22,590－10,000=16,054】。抗告人名下財產部分，有銀行帳戶存款共計115元（詳原審卷第177-188頁）、保單價值準備金共85,898元（54,566+17,342+940+13,050=85,898，詳原審卷第147、203-205、217頁，原審以76,293元計算尚屬有誤），至抗告人現名下雖有一輛108年6月出廠之重型機車(車牌號碼：000-0000)，然該部機車為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擔保品，不應扣除。此外無股票證券投資或其他財產（詳原審卷第133-145頁、調解卷第59頁）。又查，債權人陳報本件更生債權總額為1,824,302元（如附表，不含有擔保債權），扣除上開存款餘額、保單價值準備金、機車價值後，抗告人之無擔保債務為1,738,289元【計算式：1,824,000－000－00,898=1,738,289】，則抗告人以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餘額16,054元計算，約需9年即可清償全數債務【計算式：1,738,289÷16,054÷12=9】。然抗告人現為42歲（00年0月生，詳調解卷第11頁）之人，正值壯年，距一般退休年齡65歲尚有23年，依其年紀及工作能力，有穩定之工作及相當之收入，倘能繼續工作，應可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從而，客觀上難認抗告人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
　㈡抗告人雖稱其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難以此數額清償抗告人於原審主張之每月還款數額44,680元，且自111年12月迄今已持續超過3個月，又每月利息達15,262元，扣除原裁定認定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餘額僅792元可供清償，足構成抗告人「履行困難」之要件云云。惟本件並非協商或調解成立後發生不能履行之情事，自無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8項、第7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抗告人誤認適用上開法條而主張自己履行有困難，故有債務不能清償之虞而可聲請更生，自屬有誤。
四、綜上所述，依本件依抗告人之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亦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原裁定審酌上情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不合。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並更為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范馨元
　　　　　　　　　　　　　　　　　法　官  詹秀錦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蘇湘凌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金額（元）

		備註



		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47,511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79頁)



		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08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83頁)



		0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385,611元(無擔保)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101頁)



		0

		二十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189,072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115頁)



		合計

		


		1,824,302元



		不含有擔保債務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抗字第21號
抗  告  人  邱育靜即邱嘉玲

訴訟代理人  林文凱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22
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依消債條例立法目的，在於
    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
    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
    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
    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而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
    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
    經濟狀態者而言。又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
    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
    可能性而言。至於債務人有無清償能力，則須就其資產、勞
    力（技術）及信用等為總和判斷。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認抗告人之債務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824,302元，
    扣除存款115元、保單價值準備金76,293元及機車23,000元
    ，應列入財產，債務總額為1,724,894元，每月清償16,054
    元，僅需8.9年即可清償完畢，故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
    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而駁回抗告人更生聲請。然依據消債
    條例第151條第7項及司法院民國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
    第24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所謂
    「履行困難」即係以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仍不足以清償協商條件所定之數
    額。又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項準用同法第75條第2項「債務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
    餘額，連續三個月低於協商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參司法
    院第103年第9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
    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原裁定既認定抗告人每月剩餘
    金額16,054元，然抗告人難以此數額清償抗告人於原審主張
    之每月還款數額44,680元，且自111年12月迄今已持續超過3
    個月，足構成抗告人「履行困難」之要件。再者，基於舉重
    以明輕，協商毀諾者尚且依此標準給予更生之機會，更遑論
    從未毀諾之抗告人。是以，原裁定認定之各項抗告人、生活
    必要費用、扶養費用及每月還款數額，抗告人顯有不能清償
    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原裁定於此部分未交代理由，僅以抗
    告人每月剩餘金額及總債務數額之還款年限計算，顯有理由
    不備和裁定與理由互相矛盾之情。
　㈡抗告人目前每月支出之利息達每月15,262元，扣除原裁定認
    定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餘額僅792元【計算式：16,054－
    15,262=792】，用以償還抗告人1,724,894元之債務，實際
    還款期限為181年【計算式：1,724,894÷792÷12=181】，顯
    然客觀上已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原裁定忽略抗告人每月應
    還款之數額，僅以前陳報金額認定抗告人得於8.95年即可清
    償，則抗告人無法真實透過更生擺脫債務獲得重生，故請求
    將原裁定廢棄，並裁准抗告人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抗告人於更生程序之聲請前，曾於本院向債權人聲請債
    務前置調解未能成立(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1號)。又抗告
    人目前擔任美容師，依於113年1月起至5月期間平均薪資，
    以應領薪資計算應為54,126元(51,062+50,957+49,085+63,0
    52+56,472=270,628，270,628/5=54,126，元以下四捨五入)
    ，有抗告人提出薪資證明及存摺影本可稽（詳原審卷第165
    至168頁、第179頁），原審依較低之48,644元計算，對抗告
    人而言並無不利。又抗告人主張其居住和工作地均在臺北市
    內湖區，與前揭薪資證明為台北內湖分公司發給乙節相符，
    其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支出22,590元，低於衛生福利部公
    告113年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為23,5
    79元，亦未逾一般人生活開銷之程度，應為可採。另抗告人
    母親洪麗香為50年次，現年63歲，已離婚，名下雖有房屋、
    土地各1筆及1輛汽車(詳原審卷第33頁)，但該房地為洪麗香
    現居住使用，車輛則價值不高，且洪麗香自70年7月1日退保
    後即無加保紀錄（詳原審卷第51頁），現並無收入（詳原審
    卷第39-43頁），則抗告人主張扶養母親，扶養義務人1人，
    每月支出扶養費10,000元，已低於一般生活開銷之程度，應
    屬可採。則抗告人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餘額為16,054元【計
    算式：48,644－22,590－10,000=16,054】。抗告人名下財產
    部分，有銀行帳戶存款共計115元（詳原審卷第177-188頁）
    、保單價值準備金共85,898元（54,566+17,342+940+13,050
    =85,898，詳原審卷第147、203-205、217頁，原審以76,293
    元計算尚屬有誤），至抗告人現名下雖有一輛108年6月出廠
    之重型機車(車牌號碼：000-0000)，然該部機車為債權人裕
    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擔保品，不應扣除。此外無股票
    證券投資或其他財產（詳原審卷第133-145頁、調解卷第59
    頁）。又查，債權人陳報本件更生債權總額為1,824,302元
    （如附表，不含有擔保債權），扣除上開存款餘額、保單價
    值準備金、機車價值後，抗告人之無擔保債務為1,738,289
    元【計算式：1,824,000－000－00,898=1,738,289】，則抗告
    人以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餘額16,054元計算，約需9年即可
    清償全數債務【計算式：1,738,289÷16,054÷12=9】。然抗
    告人現為42歲（00年0月生，詳調解卷第11頁）之人，正值
    壯年，距一般退休年齡65歲尚有23年，依其年紀及工作能力
    ，有穩定之工作及相當之收入，倘能繼續工作，應可清償其
    所積欠之債務。從而，客觀上難認抗告人有何不能清償債務
    或不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
　㈡抗告人雖稱其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難以此數額清償抗告
    人於原審主張之每月還款數額44,680元，且自111年12月迄
    今已持續超過3個月，又每月利息達15,262元，扣除原裁定
    認定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餘額僅792元可供清償，足構
    成抗告人「履行困難」之要件云云。惟本件並非協商或調解
    成立後發生不能履行之情事，自無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8
    項、第7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抗告人誤認適用上開法條而
    主張自己履行有困難，故有債務不能清償之虞而可聲請更生
    ，自屬有誤。
四、綜上所述，依本件依抗告人之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
    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
    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亦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
    原裁定審酌上情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不合。抗告人仍
    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並更為裁定，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2項、
    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
    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范馨元
　　　　　　　　　　　　　　　　　法　官  詹秀錦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蘇湘凌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金額（元） 備註 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47,511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79頁) 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08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83頁) 0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385,611元(無擔保)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101頁) 0 二十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189,072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115頁) 合計  1,824,302元  不含有擔保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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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告  人  邱育靜即邱嘉玲


訴訟代理人  林文凱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22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依消債條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而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又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至於債務人有無清償能力，則須就其資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為總和判斷。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認抗告人之債務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824,302元，扣除存款115元、保單價值準備金76,293元及機車23,000元，應列入財產，債務總額為1,724,894元，每月清償16,054元，僅需8.9年即可清償完畢，故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而駁回抗告人更生聲請。然依據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及司法院民國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24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所謂「履行困難」即係以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仍不足以清償協商條件所定之數額。又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項準用同法第75條第2項「債務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三個月低於協商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參司法院第103年第9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原裁定既認定抗告人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然抗告人難以此數額清償抗告人於原審主張之每月還款數額44,680元，且自111年12月迄今已持續超過3個月，足構成抗告人「履行困難」之要件。再者，基於舉重以明輕，協商毀諾者尚且依此標準給予更生之機會，更遑論從未毀諾之抗告人。是以，原裁定認定之各項抗告人、生活必要費用、扶養費用及每月還款數額，抗告人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原裁定於此部分未交代理由，僅以抗告人每月剩餘金額及總債務數額之還款年限計算，顯有理由不備和裁定與理由互相矛盾之情。
　㈡抗告人目前每月支出之利息達每月15,262元，扣除原裁定認定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餘額僅792元【計算式：16,054－15,262=792】，用以償還抗告人1,724,894元之債務，實際還款期限為181年【計算式：1,724,894÷792÷12=181】，顯然客觀上已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原裁定忽略抗告人每月應還款之數額，僅以前陳報金額認定抗告人得於8.95年即可清償，則抗告人無法真實透過更生擺脫債務獲得重生，故請求將原裁定廢棄，並裁准抗告人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抗告人於更生程序之聲請前，曾於本院向債權人聲請債務前置調解未能成立(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1號)。又抗告人目前擔任美容師，依於113年1月起至5月期間平均薪資，以應領薪資計算應為54,126元(51,062+50,957+49,085+63,052+56,472=270,628，270,628/5=54,126，元以下四捨五入)，有抗告人提出薪資證明及存摺影本可稽（詳原審卷第165至168頁、第179頁），原審依較低之48,644元計算，對抗告人而言並無不利。又抗告人主張其居住和工作地均在臺北市內湖區，與前揭薪資證明為台北內湖分公司發給乙節相符，其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支出22,590元，低於衛生福利部公告113年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為23,579元，亦未逾一般人生活開銷之程度，應為可採。另抗告人母親洪麗香為50年次，現年63歲，已離婚，名下雖有房屋、土地各1筆及1輛汽車(詳原審卷第33頁)，但該房地為洪麗香現居住使用，車輛則價值不高，且洪麗香自70年7月1日退保後即無加保紀錄（詳原審卷第51頁），現並無收入（詳原審卷第39-43頁），則抗告人主張扶養母親，扶養義務人1人，每月支出扶養費10,000元，已低於一般生活開銷之程度，應屬可採。則抗告人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餘額為16,054元【計算式：48,644－22,590－10,000=16,054】。抗告人名下財產部分，有銀行帳戶存款共計115元（詳原審卷第177-188頁）、保單價值準備金共85,898元（54,566+17,342+940+13,050=85,898，詳原審卷第147、203-205、217頁，原審以76,293元計算尚屬有誤），至抗告人現名下雖有一輛108年6月出廠之重型機車(車牌號碼：000-0000)，然該部機車為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擔保品，不應扣除。此外無股票證券投資或其他財產（詳原審卷第133-145頁、調解卷第59頁）。又查，債權人陳報本件更生債權總額為1,824,302元（如附表，不含有擔保債權），扣除上開存款餘額、保單價值準備金、機車價值後，抗告人之無擔保債務為1,738,289元【計算式：1,824,000－000－00,898=1,738,289】，則抗告人以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餘額16,054元計算，約需9年即可清償全數債務【計算式：1,738,289÷16,054÷12=9】。然抗告人現為42歲（00年0月生，詳調解卷第11頁）之人，正值壯年，距一般退休年齡65歲尚有23年，依其年紀及工作能力，有穩定之工作及相當之收入，倘能繼續工作，應可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從而，客觀上難認抗告人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
　㈡抗告人雖稱其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難以此數額清償抗告人於原審主張之每月還款數額44,680元，且自111年12月迄今已持續超過3個月，又每月利息達15,262元，扣除原裁定認定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餘額僅792元可供清償，足構成抗告人「履行困難」之要件云云。惟本件並非協商或調解成立後發生不能履行之情事，自無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8項、第7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抗告人誤認適用上開法條而主張自己履行有困難，故有債務不能清償之虞而可聲請更生，自屬有誤。
四、綜上所述，依本件依抗告人之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亦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原裁定審酌上情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不合。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並更為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范馨元
　　　　　　　　　　　　　　　　　法　官  詹秀錦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蘇湘凌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金額（元）

		備註



		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47,511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79頁)



		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08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83頁)



		0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385,611元(無擔保)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101頁)



		0

		二十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189,072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115頁)



		合計

		


		1,824,302元



		不含有擔保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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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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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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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債權人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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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22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依消債條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而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又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至於債務人有無清償能力，則須就其資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為總和判斷。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認抗告人之債務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824,302元，扣除存款115元、保單價值準備金76,293元及機車23,000元，應列入財產，債務總額為1,724,894元，每月清償16,054元，僅需8.9年即可清償完畢，故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而駁回抗告人更生聲請。然依據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及司法院民國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24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所謂「履行困難」即係以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仍不足以清償協商條件所定之數額。又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項準用同法第75條第2項「債務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三個月低於協商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參司法院第103年第9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原裁定既認定抗告人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然抗告人難以此數額清償抗告人於原審主張之每月還款數額44,680元，且自111年12月迄今已持續超過3個月，足構成抗告人「履行困難」之要件。再者，基於舉重以明輕，協商毀諾者尚且依此標準給予更生之機會，更遑論從未毀諾之抗告人。是以，原裁定認定之各項抗告人、生活必要費用、扶養費用及每月還款數額，抗告人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原裁定於此部分未交代理由，僅以抗告人每月剩餘金額及總債務數額之還款年限計算，顯有理由不備和裁定與理由互相矛盾之情。
　㈡抗告人目前每月支出之利息達每月15,262元，扣除原裁定認定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餘額僅792元【計算式：16,054－15,262=792】，用以償還抗告人1,724,894元之債務，實際還款期限為181年【計算式：1,724,894÷792÷12=181】，顯然客觀上已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原裁定忽略抗告人每月應還款之數額，僅以前陳報金額認定抗告人得於8.95年即可清償，則抗告人無法真實透過更生擺脫債務獲得重生，故請求將原裁定廢棄，並裁准抗告人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抗告人於更生程序之聲請前，曾於本院向債權人聲請債務前置調解未能成立(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1號)。又抗告人目前擔任美容師，依於113年1月起至5月期間平均薪資，以應領薪資計算應為54,126元(51,062+50,957+49,085+63,052+56,472=270,628，270,628/5=54,126，元以下四捨五入)，有抗告人提出薪資證明及存摺影本可稽（詳原審卷第165至168頁、第179頁），原審依較低之48,644元計算，對抗告人而言並無不利。又抗告人主張其居住和工作地均在臺北市內湖區，與前揭薪資證明為台北內湖分公司發給乙節相符，其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支出22,590元，低於衛生福利部公告113年臺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為23,579元，亦未逾一般人生活開銷之程度，應為可採。另抗告人母親洪麗香為50年次，現年63歲，已離婚，名下雖有房屋、土地各1筆及1輛汽車(詳原審卷第33頁)，但該房地為洪麗香現居住使用，車輛則價值不高，且洪麗香自70年7月1日退保後即無加保紀錄（詳原審卷第51頁），現並無收入（詳原審卷第39-43頁），則抗告人主張扶養母親，扶養義務人1人，每月支出扶養費10,000元，已低於一般生活開銷之程度，應屬可採。則抗告人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餘額為16,054元【計算式：48,644－22,590－10,000=16,054】。抗告人名下財產部分，有銀行帳戶存款共計115元（詳原審卷第177-188頁）、保單價值準備金共85,898元（54,566+17,342+940+13,050=85,898，詳原審卷第147、203-205、217頁，原審以76,293元計算尚屬有誤），至抗告人現名下雖有一輛108年6月出廠之重型機車(車牌號碼：000-0000)，然該部機車為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擔保品，不應扣除。此外無股票證券投資或其他財產（詳原審卷第133-145頁、調解卷第59頁）。又查，債權人陳報本件更生債權總額為1,824,302元（如附表，不含有擔保債權），扣除上開存款餘額、保單價值準備金、機車價值後，抗告人之無擔保債務為1,738,289元【計算式：1,824,000－000－00,898=1,738,289】，則抗告人以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餘額16,054元計算，約需9年即可清償全數債務【計算式：1,738,289÷16,054÷12=9】。然抗告人現為42歲（00年0月生，詳調解卷第11頁）之人，正值壯年，距一般退休年齡65歲尚有23年，依其年紀及工作能力，有穩定之工作及相當之收入，倘能繼續工作，應可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從而，客觀上難認抗告人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
　㈡抗告人雖稱其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難以此數額清償抗告人於原審主張之每月還款數額44,680元，且自111年12月迄今已持續超過3個月，又每月利息達15,262元，扣除原裁定認定每月剩餘金額16,054元，餘額僅792元可供清償，足構成抗告人「履行困難」之要件云云。惟本件並非協商或調解成立後發生不能履行之情事，自無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8項、第7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抗告人誤認適用上開法條而主張自己履行有困難，故有債務不能清償之虞而可聲請更生，自屬有誤。
四、綜上所述，依本件依抗告人之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亦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原裁定審酌上情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不合。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並更為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范馨元
　　　　　　　　　　　　　　　　　法　官  詹秀錦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蘇湘凌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金額（元） 備註 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47,511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79頁) 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08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83頁) 0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385,611元(無擔保)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101頁) 0 二十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189,072元 債權人陳報 (原審卷第115頁) 合計  1,824,302元  不含有擔保債務 



